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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体育局文件 

沪体规〔2023〕70 号 

 

 

上海市体育局关于印发《上海市第二批 
体育类校外培训项目目录》的通知 

 

各区体育行政部门、局相关直属单位，各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 

为促进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明确体育类校外

培训项目，按照《上海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沪体规

〔2022〕2 号，以下简称《设置标准》）第三条第二款的要求，我

局组织编制了《上海市第二批体育类校外培训项目目录》（以下简

称《目录》，见附件 1），现予发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开展《目录》所列体育培训项目的各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应

符合《上海市校外培训机构基本服务条件指引》（沪教委规〔2022〕

3 号）规定的各项基本条件，还应按照《设置标准》规定，符合实

施相关体育培训项目的各项专业性标准（见附件 2），并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文件规定办理办学许可等手续。各区体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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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应按照《设置标准》规定，做好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

项目专业性标准的审核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1．上海市第二批体育类校外培训项目目录 

2．上海市第二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项目专业性

标准说明性材料 

 

 

       上海市体育局 

2023 年 4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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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第二批体育类校外培训项目目录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体育项目目录，参考国家体育总局

有关部门和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制定的培训服务等标准，制定本

目录。现将本市第二批体育类校外培训项目公布如下： 

一、棒、垒球 

二、击剑 

三、手球 

四、体操、艺术体操 

五、排球 

六、乒乓球 

七、冰壶 

八、高尔夫球 

九、保龄球 

十、台球 

十一、壁球 

十二、车辆模型 

十三、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 

十四、桥牌 

十五、舞龙舞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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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钓鱼 

十七、飞镖 

十八、板球 

十九、旱地冰球 

二十、剑道 

二十一、极限运动（滑板） 

上海市体育局将根据国家体育项目目录和相关行业标准的更

新情况，进一步适应本市体育培训行业发展的需要，及时对目录

进行调整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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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第二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 
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一、棒、垒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者

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与

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人身意

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棒、垒球项目培训应至少有一片如下室外场地： 

(1)棒球场地面积为边长76.20m的直角扇形，垒球场地面积为边长68.58m的直角扇形，

内场为一正方形；垒与垒之间的距离为 27.45m，投手投球必须脚踏投手板，投手板

在内场的正中央，距离本垒 18.44m；本垒和一垒连线的延长线的最远点为 97m。以

二垒为圆心，以二垒到一垒沿线的最远点为半径划 90°的圆弧，为棒球项目的本垒

打线； 

(2)面积不小于 100m
2
的平整场地或草坪； 

2. 棒、垒球场地设置后挡网，棒球场地后挡网高不低于 4m，垒球场地后挡网高不低于

4m，均为金属制品或坚固材料制品。后挡网网眼不超过 50mm×50mm，长不少于 28m，

两端与围网相接； 

3. 棒、垒球场地设置本垒打线围墙或围网，棒球场地围墙高不低于 2m，表面应为软质

材料；垒球场地围网高应为 1.2m-2m，上沿表面应进行软包处理，长度为本打线与

边网相接； 

4. 棒、垒球场地设置边围网，均为金属制品或坚固材料制品。棒球场地围网高不低于

2m，网眼不超过 50mm×50mm；垒球场地边围网高不低于 1.2m，一、三垒内、本垒

后长不少于 6m，网眼不超过 50mm×50mm，一端与后挡网相接平行比赛有效区线，

另一端与本打线围网相接； 

5.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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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6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服务

（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包括但不限于棒、垒球、球棒、护具、接球手手套、垒包、本垒板、投手板、标志

杆、记分牌、休息椅等： 

(1)球棒：球棒可由金属、竹子、塑胶、碳铅、镁、玻璃纤维、陶瓷或其他合成材料制

成。球棒长不超过 86.4cm，重量不超过 1077g，圆形球棒最粗处不超过 5.7cm； 

(2)棒、垒球：11 岁以下使用制式软式棒、垒球，12 岁以上使用硬式棒、垒球。球周

长为 27.6cm-28.3cm，重量为 166.5g-173.6g，球体表面应用双针缝法且不少于 80

针； 

(3)本垒板：应使用橡胶制成，为五边形橡胶板，尖角面对投手； 

(4)投手板：应使用橡胶制成，位于一个以投手板为中心的圆圈内； 

(5)垒包：使用帆布或其他适当的材料制成，且必须钉牢在地面上的预定位置，一垒使

用双垒包； 

(6)手套：任何球员皆可使用分指手套，“连指手套”仅限接球手及一垒手使用。任何

手套的虎口上端长度（即拇指与食指上端间隔）不超过 12.7cm 为皮制品。投手手

套必须为单一颜色，除白色及灰色外，其余均可；其他球员可戴拼色手套，但背面

不得有白色或灰色圆圈； 

(7)球鞋：学员应穿着钉鞋，鞋面应使用帆布、皮革或类似物质制成。不得使用铁钉鞋，

可使用胶钉鞋或者碎钉鞋； 

(8)护具：包括头盔、面罩、护胸、护喉、护腿等； 

2. 所有球员都应穿着运动护具。每当球员击球、等待击球或跑垒时，都必须佩戴击球

头盔；接球手在接球时，都应佩戴头盔、面罩、运动护具、护颈和接球手手套； 

3.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

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有

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设备

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等内

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毒的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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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年以上教育（含

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无

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基本能力，

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棒、垒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棒、垒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棒、垒球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棒球协会、中国垒球协会、上海市棒垒球协会颁发的棒、垒球教练（员）等级

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棒、垒球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棒球协会、中国垒球协会、上海市棒垒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

组织颁发的棒、垒球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掌握

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相应培训

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

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

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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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培训

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棒球协会、中国垒球协会、省级

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棒垒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教育

教学相关工作 3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丰富

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

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0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教人

员；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30人。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培训

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上课

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棒、垒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科学限制投球次数，避免投球过多对青少年带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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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击剑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者

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与

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人身意

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培训场所面积不小于 150m²； 

2.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净空高不低于 3.2m； 

3. 至少有 2条击剑剑道（金属或塑胶或木地板），剑道长不少于 14m，宽不少于 1.5m，

剑道之间的间距不少于 1m； 

4. 至少有 2套击剑计时计分裁判设备； 

5. 剑道与墙或立柱等障碍物间距不少于 0.8m，立柱应用厚度不少于 5cm 的软性材质包

裹，包裹高度不低于 1.6m； 

6.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7.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服务

（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花剑、重剑、佩剑，12 岁以上学员使用 5号剑，11岁以下学员使用 0号剑； 

2. 击剑服包括外衣、裤、内衣、护胸、鞋、袜、手套等，均用白色或浅色质地结实的

材料制成。外衣为长袖高领紧身服，裤长至膝盖下，系紧固定，内衣为无领短袖。

女学员佩戴塑料或皮制硬质护胸。击剑头盔主要用金属网制成，网眼不超过 2mm×

2mm，头盔内衬为海绵布料层； 

3. 所有持剑练习都需佩戴好面罩； 

4.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

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有

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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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设备

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等内

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毒的

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年以上教育（含

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无

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基本能力，

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击剑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能力

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击剑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击剑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击剑协会、上海市击剑协会颁发的击剑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击剑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击剑协会、上海市击剑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击剑教

练（员）证书； 

6. 经上海市体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击剑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掌握

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相应培训

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

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

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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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培训

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击剑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

上海市击剑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教育

教学相关工作 3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丰富

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

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20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名执教人

员； 

2. 同一条剑道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8人。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培训

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礼仪知识、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

负荷、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击剑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学员

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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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

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
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球场由平行于端线的 1 条中线分为两半的场地和两个球门区组成； 
2. 开展手球项目培训应至少有一片如下场地，并根据学员年龄段选配适用的场地

和球门实施培训： 
(1)幼儿手球（7 岁以下年龄段）：场地长不少于 16m，宽不少于 8m；球门高 1.35m，

宽 2m； 
(2)U8-U12 年龄段：场地长 28m-34m，宽 15m-18m；球门高 1.8m，宽 2.6m； 
(3)U12 以上年龄段：场地长 28m-40m，宽 15m-20m；球门高 2m，宽 3m； 
3.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净空高不低于 5m；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应为木地板、地胶、塑胶、人工草地等平整的地面； 
5. 室内场地全天或室外场地夜间的水平照度为 500lx-800lx； 
6.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四周设置不少于 2m 的缓冲安全区； 
7.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8.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球门由木头、轻金属或综合材料制成，位于端线的中央，门柱横断面为 8cm×

8cm； 
2. 球门应涂与背景有明显区别颜色的油漆，球门后应挂球门网； 
3. 手球材质为超级纤维或橡胶内胆： 
(1)幼儿手球（7 岁以下年龄段）：用 00 号球，周长 39cm-41cm，重 135g-145g； 
(2)U8-U12 年龄段：用 0 号球，周长 46cm-48cm，重 255g-280g；或用 1 号球，周

长 50cm-52cm，重 290g-330g； 
(3)U12-U16 年龄段：用 2 号球，周长 54cm-56cm，重 325g-375g； 
(4)U16 以上年龄段：女子用 2 号球，周长 54cm-56cm，重 325g-375g；男子用 3

号球，周长 58cm-60cm，重 425g-475g； 
4.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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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9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手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其中之一： 

1. 手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手球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手球协会、上海市手球协会颁发的初级以上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手

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经中国手球协会、上海市手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手

球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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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5 
从业

人员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手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

门、上海市手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0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

教人员；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20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手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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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操、艺术体操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

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

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培训场所面积不小于 120m²，实际教学培训场地短边的长度不少于 5m； 

2.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3m； 

3. 地面需铺设卷垫、地毯或海绵保护垫； 

4. 培训场所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光线充足、均匀，不直接刺眼，自然柔和； 

5.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害情况的措施； 

6.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器材配备种类包括但不限于： 

(1)体操项目：单杠（含保护垫）、双杠（含保护垫）、高低杠（含保护垫）、吊

环（含保护垫）、跳箱（跳马）、助跳板、平衡木（含保护垫）、蹦床（含保

护垫）、体操垫子、音响设备等器材； 

(2)艺术体操项目：艺术体操地毯，艺术体操专用绳、圈、球、棒、带、音响设备

等器材； 

2. 训练器材设施的种类和数量可根据场地大小及人员多少进行增减； 

3. 各类器材应布局合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4.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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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体操、艺术体操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

业（专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体操、艺术体操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有体操、艺术体操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中国体操协会、上海市体操协会颁发的体操、艺术体操教练（员）等级证书； 

4．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体

操、艺术体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经中国体操协会、上海市体操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体

操、艺术体操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体操学员在体操器材上练习时，执教人员必须对其进行安全保护； 

2.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

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

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3.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

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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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

海市体操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体操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15 人，艺术体操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20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教人员。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体操、艺术体操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

动风险，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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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排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排球项目培训应至少有一片如下场地，并根据学员年龄段选配适用的场地

培训： 

(1)7 岁-12 岁青少年的小排球场地长 16m，宽 8m；气排球场地长 12m，宽 6m； 

(2)13 岁以上青少年硬式排球场地长 18m，宽 9m；气排球场地长 12m，宽 6m；沙滩

排球场地长 16m，宽 8m； 

2.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4m； 

3.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地面必须平坦、水平，场地周围应有不少于 2m 的缓冲区；

室内场地地面必须是木质或合成物质，室外场地地面必须是合成物质，沙滩排

球场地符合沙排场地教学训练标准； 

4. 室内场地全天或室外场地夜间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1x； 

5.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6.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球网、球柱、标志带、标志杆以及适合不同年龄青少年使用的小排球、成人排

球、气排球、沙滩排球、球筐等排球教学培训器材和辅助器材，以及敏捷梯、

标志桶、软跳箱、弹力带、栏架等体能训练器材； 

2.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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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排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排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排球协会、上海市排球协会颁发的排球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排

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排球协会、上海市排球运动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

的排球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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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排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

上海市排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0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教

人员。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排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

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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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乒乓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长不少于 12m，宽不少于 6m； 

2.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内应有明显的界线，乒乓球台成组布置时，相邻球台的短边

距离不少于 2m，长边距离不少于 1.5m，球台与建筑物墙体距离不少于 1m； 

3. 乒乓球台面水平照度不低于 400lx，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其它位置水平照度不低

于 100lx，照度均匀稳定； 

4.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5.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并配有服务（从业人员）

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乒乓球球拍(包含胶皮）、乒乓球、乒乓球网、辅助教学器具、休息椅等； 

2.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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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乒乓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乒乓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乒乓球协会颁发的乒乓球教练（员）等级证书，上海市乒乓球协会和中国

乒乓球学院共同颁发的业余乒乓球教练员等级考核培训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乒乓

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乒乓球协会、上海市乒乓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

的乒乓球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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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乒乓球协会、省级以上体

育部门、上海市乒乓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5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

教人员； 

2. 每张球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6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乒乓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

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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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冰壶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冰壶项目培训应至少有一片如下场地： 

(1)冰壶场地：应至少有一条长 45.72m，宽 4.75m 的赛道；冰面应平坦、光滑且无

障碍，颜色应为白色；冰层厚度应为 4cm-5cm（从地面开始计算）；冰场温度

10℃，冰面温度-5 至-6℃；冰场湿度应不超过 70%；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冰面水

平照度不低于 300lx； 

(2)陆地冰壶场地：应至少有一条长 10m、宽 2m 或长 24m、宽 3.8m 的赛道； 

2.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3.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冰壶场地需配备冰壶鞋、鞋板、冰壶专用刷，尺码齐全； 

2. 冰壶场地需配备修冰车、打点壶、冰铲； 

3. 冰壶场地每条赛道配备 16 个冰壶（标准壶重 19.96kg，儿童壶重 10kg）； 

4. 陆地冰壶场地应配备陆地冰壶，每个 5kg； 

5.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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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冰壶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冰壶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冰壶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冰壶协会、上海市冰壶运动协会颁发的冰壶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冰壶

项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冰壶协会、上海市冰壶运动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

发的冰壶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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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冰壶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

海市冰壶运动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15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

教人员； 

2. 每条赛道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10 人。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冰壶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

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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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高尔夫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高尔夫球项目培训应至少有一片如下场地： 

(1)室内球馆：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小于 100 ㎡，且短边的长度不少于 10m，

使用打击笼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8m，使用模拟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

层高不低于 3.2m； 

(2)室外练习场：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小于 100 ㎡，且短边的长度不少于 10m； 

2. 应有 2 个以上的打位（模拟器和打击笼均可）； 

3. 相邻两个打位间距不少于 2.5m，打位的右侧应有不少于 1m 的缓冲区； 

4. 学员挥杆区域间距应为 1.5m-2m； 

5. 学员挥杆区域和学员准备区域间距应不少于 2m，并有清晰的标识； 

6.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周围应有安全警戒带或警戒线； 

7.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8.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高尔夫球：直径不少于 42.67mm，重量不超过 45.93g； 

2. 青少年高尔夫球杆： 

(1)不同身高范围的用杆长度： 

a. 身高 1m 以下的学员使用软式高尔夫球具； 

b. 身高 1m-1.75m 的学员使用 1 号木杆； 

c. 身高高于 1.75m 或水平较高时，需配备专业定制球杆； 

(2)球杆材质：塑料杆身、碳素杆身和钢杆身均可； 

3.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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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9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高尔夫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

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高尔夫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高尔夫球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颁发的高尔夫球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高

尔夫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上海市高尔夫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

颁发的高尔夫球教练(员)证书； 

6. 经上海市体育行政部门认可的高尔夫球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 29 —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5 
从业

人员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

上海市高尔夫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5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

教人员；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50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高尔夫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

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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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龄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保龄球培训的保龄球场馆需设有休息区、助走区和球道区域，其中助走区

及球道区需有明显清晰的犯规线标识； 

2. 至少有 2 条标准的保龄球球道： 

(1)助走区长度不少于 4.5m； 

(2)球道全长（犯规线至后槽）19.156m；从犯规线至 1 号瓶的长度为 18.2m； 

(3)球道宽度为 1.05m； 

(4)两条相邻球道之间至少有一个自动回球机及球架； 

(5)每条球道后须有自动置瓶机； 

3. 每条球道有明显的球道编号； 

4. 使用中的球道周围应设立隔离栏，并设有“上课区域”等明确标识，明确无关

人员不得进入上课区域； 

5.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6.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5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6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7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不同尺码且能满足培训需要的保龄球鞋； 

2. 不同重量且能满足培训需要的保龄球； 

3. 保龄球等器材有专门的存放处，避免散落； 

4. 配备休息设施； 

5.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8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9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0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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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1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2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3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4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5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6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7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8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保龄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保龄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保龄球协会、上海市保龄球协会颁发的保龄球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保

龄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保龄球协会、上海市保龄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

的保龄球教练(员)证书。 

19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0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1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2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3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4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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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5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6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7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保龄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

上海市保龄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8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8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5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

教人员； 

2. 同一条球道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5 人。 

29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保龄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

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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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台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台球项目培训的室内场地应至少有一张球台： 

(1)一张英式斯诺克球台，球台长不少于 4m，宽不少于 2m，各边预留不少于 1.5m

的击球站立区域； 

(2)一张美式或中式台球球台，球台长不少于 3m，宽不少于 1.5m，各边预留不少

于 1.5m 的击球站立区域； 

2.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3. 球台上方的水平照度不低于 80lx，均匀分布球台，四周无影照射； 

4.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5.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除湿、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干燥、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并配有服务（从业人员）

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台球桌； 

2. 比赛用球； 

3. 巧克（油性和干性）； 

4. 台球杆； 

5. 台球照明灯； 

6.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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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台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台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台球协会、上海市台球协会颁发的台球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台

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台球协会、上海市台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台

球教练（员）证书； 

6. 经上海市体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台球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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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台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

海市台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24 人，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超过 8 人； 

2. 每张台球桌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8 人。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台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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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壁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

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

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

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长 9.7m-9.8m，宽 6.35m-6.45m，前高 4.57m，后高 2.13m，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5m； 

2. 地板需符合相应防滑性能要求； 

3. 室内场地温度应维持在 15℃-20℃； 

4. 壁球室的水平照度不低于 300lx； 

5.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6.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10m2。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包括但不限于过渡球（海绵球）、壁球、护目镜、球拍、标志物、辅助教学器

具等； 

2. 学员进入壁球场地时，必须佩戴护目镜； 

3.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 37 —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壁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壁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壁球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壁球协会、上海市壁球协会颁发的壁球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壁

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壁球协会、上海市壁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壁

球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

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

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

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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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8 

1．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壁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

海市壁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

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24 人，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超过 6 人；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6 人。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壁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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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车辆模型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

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

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

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室外培训应在柏油、水泥、环氧地坪等平整场地或者有起伏的越野场地等进行； 

2. 室内培训应搭建固定的赛道或赛道地垫； 

3. 室内外培训现场需设置操纵台，高度为 15cm，人均面积不小于 0.5m
2
； 

4. 室内培训须设置独立充电区域，充电区域为阻燃材料，且配备干粉灭火器； 

5.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6.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室内培训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2，室外培训学员人均面积不小

于 10m2。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并配有服务（从业人员）

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车辆模型产品应配件齐全，无严重或影响功能的外观缺陷； 

2. 车辆模型及其零部件的可触及部分应无毛刺和非功能性锐利边缘； 

3. 应有电池充电器，车辆模型在工作状态下应是电气绝缘状态； 

4.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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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车辆模型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

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车辆模型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协会颁发的车辆模型教练(员)

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车

辆模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

外体育组织颁发的车辆模型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

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

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

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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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省

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

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15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教

人员。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车辆模型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

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 42 — 

十三、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项目专业性标准 

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

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

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

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2. 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3.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4.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3m²。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并配有服务（从业人员）

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应具备至少 1 副立式教学挂盘； 

2. 培训项目对应的棋具； 

3. 培训课桌，满足放置青少年标准棋盘和棋钟等棋具器材的要求； 

4. 教学示范棋板（电子或吸铁）； 

5. 有条件的场地可以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6. 以上设备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 43 —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项目相匹

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象棋协会、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中国国际跳棋协会、中国五子棋协会、上

海市象棋协会、上海市围棋协会颁发的相应项目的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象

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象棋协会、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中国国际跳棋协会、中国五子棋协会、

上海市象棋协会、上海市围棋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象

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

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

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

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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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象棋协会、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中

国国际跳棋协会、中国五子棋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象棋协会、上

海市围棋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

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5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

教人员；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35 人。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运动中

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分钟，

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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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桥牌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

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

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

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2. 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3.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4.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3m²。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并配有服务（从业人员）

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桥牌牌具； 

2. 培训课桌； 

3. 教学示范板； 

4.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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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桥牌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桥牌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桥牌协会、上海市桥牌协会颁发的桥牌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桥

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桥牌协会、上海市桥牌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桥

牌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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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桥牌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

海市桥牌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

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6 人，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超过 12 人。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桥牌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 分

钟，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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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舞龙舞狮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

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

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

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小于 100m²； 

2. 室内场地实际教训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4m； 

3.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地面平整无障碍物，场地周围应有不少于 1m 的安全距离； 

4.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害情况的措施； 

5.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²。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适合培训对象的培训器材和设备： 

1. 舞龙器材包括龙头、龙珠、龙体、龙尾； 

2. 南狮器材包括狮头、狮被、狮衣、狮裤、狮鞋； 
3. 北狮器材包括狮头、引球、狮被、狮衣、狮裤、狮鞋； 
4. 初学者学习难度动作及舞狮方桌、长凳、条案动作时，须根据学员水平配备防

护软垫； 

5.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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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舞龙舞狮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

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舞龙舞狮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舞龙舞狮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龙狮运动协会、上海市龙狮协会颁发的舞龙舞狮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舞

龙舞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龙狮运动协会、上海市龙狮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

的舞龙舞狮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

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

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

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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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龙狮运动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

上海市龙狮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

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5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

教人员；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35 人。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舞龙舞狮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

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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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钓鱼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

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

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

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钓池水质标准达国家三类标准以上； 

2. 钓池地表层未受污染，结构稳定，不渗水漏水； 

3. 钓池水深不超过 1.5m，水面与钓位地面的距离为 0.3m-0.5m； 

4. 钓位区应铺设宽度不少于 1.5m 的硬质防滑地面，钓位间距不少于 1.5m； 

5.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6.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²。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并配有服务（从业人员）

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包括但不仅限于救生衣、救生圈、钓鱼伞、钓竿、钓箱及配件、鱼线、鱼钩、

铅坠、浮漂、钓组配件、饵料、饵料盆、拉饵盘等； 

2. 钓竿竿长 1.5m-5.4m； 

3.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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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钓鱼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钓鱼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钓鱼运动协会、上海市钓鱼协会颁发的钓鱼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钓

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钓鱼运动协会、上海市钓鱼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

的钓鱼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

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

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

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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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钓鱼运动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

门、上海市钓鱼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5 人，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超过 8 人； 

2. 6 岁以下学员需每人配备执教或辅助人员 1 名。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钓鱼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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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飞镖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培训场所面积应不小于 50m
2
，设置飞镖道和独立理论课区域，至少有 1 根镖道； 

2.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长不少于 4m，每根镖道宽 1.5m-2m，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

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3. 硬式飞镖投掷距离（从飞镖靶(盘)正面中心点到地面垂直线顶点至投镖线的正

中心点距离）为 2.37m，软式飞镖投掷距离为 2.44m；投掷等候区长不少于 1.6m，

投掷区与投掷等候区之间有明显的界限标志； 

4. 相邻两根镖道的飞镖靶（盘）内中心圆距离不少于 1.5m； 

5.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6.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2。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飞镖靶（盘）： 

(1)软式或硬式飞镖靶（盘）； 

(2)飞镖靶（盘）的尺寸： 

a. 软式飞镖靶（盘）：20 等分塑料质地的镖靶（盘），有效分值区双倍环外直径

为 393.7mm，单倍、双倍、三倍、内外中心圆分别由黑、白、红、绿四色组成；  

b. 硬式飞镖靶（盘）：20 等分麻质地的镖靶（盘），有效分值区双倍环外直径为

340mm（±1mm），单倍、双倍、三倍、内外中心圆分别由黑、白、红、绿四色

组成； 

2. 飞镖： 

(1)飞镖应有完整的镖针、镖身、镖杆和尾翼； 

(2)飞镖镖身材质主要为钨钢（不少于 70%），长度不超过 30cm，软式重量不超过

21g，硬式重量不超过 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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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8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3．照明要求： 
(1)照明灯光应充足，并聚光在飞镖靶（盘）上，尽可能使飞镖靶（盘）上的飞镖

没有阴影，采用强度不低于 100W 的聚光射灯或硬式飞镖专用 LED 灯； 
(2)飞镖靶（盘）背景灯光须均匀，且强度不超过飞镖靶（盘）亮度，使学员在投

镖时不受灯光影响； 
4．软式飞镖靶（盘）机不得播放载有国家明令禁止内容的视频； 
5．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飞镖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飞镖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飞镖协会、上海市飞镖运动协会颁发的飞镖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飞

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飞镖协会、上海市飞镖运动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

的飞镖教练(员)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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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4 
从业

人员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中国飞镖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飞镖运动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

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0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

教人员； 

2. 每根镖道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4 人，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30

人。 

30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飞镖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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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板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为不小于 25m×25m 的方形室外场地； 

2.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采用天然草坪或人造草坪； 

3.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周围应有不少于 10m 的缓冲区，并设置高度不低于 10m 的挡网； 

4. 球道为水泥球道或者粘土带及短草构成； 

5. 球道为长方形，长 20.12m，宽 3.05m，周围 2m 内不得有障碍物； 

6.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10m2。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球： 

(1)13 岁以上：木球 

a. 男子用球：重量 155.9g-163g，周长 22.4cm-22.9cm； 

b. 女子用球：重量 140g-151g，周长 21cm-22.5cm； 

(2)12 岁以下：塑料软球，重量 133g-144g，周长 20.5cm-22.0cm； 

2. 球板： 

(1)13 岁以上使用木板； 

(2)12 岁以下使用塑料板； 

3. 其他器材：13 岁以上必须佩戴护具，包括头盔、手套、护跨、护腿、护身； 

4.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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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1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板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板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板球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上海市板球协会颁发的板球教练（员）等级

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板

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上海市板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

体育组织颁发的板球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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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5 
从业

人员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板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

海市板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

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5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

教人员；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35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板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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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旱地冰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旱地冰球项目应至少有一片如下场地，并根据学员年龄段选配适用的场地

实施培训：： 

(1)6 岁以下：场地为不小于 20m×10m 的长方形场地； 

(2)7 岁以上：场地为不小于 28m×14m 的长方形场地； 

(3)场地长宽比为 2:1，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4m； 

2. 球场应由挡板包围，挡板高不低于 0.5m，四角为圆弧状，拼接处须吻合； 

3. 场上设 7 个争球点。所有标志线的线宽为 4cm-5cm，除中点的争球点外，其他

争球点的直径不超过 30cm； 

4. 球门为 1.6m×1.15m×0.65m； 

5. 场地周围应有不少于 1m 的缓冲区； 

6.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7.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2。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球杆材质为碳纤维、玻璃纤维或二者复合材质，形状为圆形或扁平，杆头不得

为锋利材质，弯度不超过 30mm，球杆杆长为 55cm-108cm（不含拍头）； 

2. 球为圆形镂空塑料球，重量为 23g-25g，26 孔，空心； 

3. 场上球员需佩戴护目镜； 

4. 守门员需穿着守门员服装，佩戴头盔、手套、护膝、护肘、护裆； 

5.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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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0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旱地冰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

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旱地冰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旱地冰球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曲棍球协会颁发的软式曲棍球教练（员）等级证书，上海市旱地冰球协会

颁发的旱地冰球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旱

地冰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上海市旱地冰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旱地冰球教

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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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5 
从业

人员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旱地

冰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

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20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

教人员；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20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旱地冰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

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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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剑道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小于 50m
2
，地面材质为木质地板或地胶垫； 

2.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净空高不低于 3m； 

3.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周围应有不少于 1m 的缓冲区； 

4.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5.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2。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竹剑应为竹制品，其形制为长条形，配合皮革包裹，长度不超过 1.2m，直径不

少于 2.4cm，具有一定的弹性； 

2. 训练时应选用尺码、色彩和材质合适的剑道衣、袴，并按正确着装顺序穿着； 

3. 训练之前必须对竹刀检查，确保安全之后再使用； 

4. 高阶对抗性训练时应严格按要求正确穿戴剑道护具，并接受教练员检查。剑道

护具由四部分组成，从上至下分别为面、小手、胴、垂，穿戴时另有绳纽、头

巾配合使用； 

5.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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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剑道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剑道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剑道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上海市剑道运动协会颁发的剑道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剑

道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上海市剑道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剑道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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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剑道运动协

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

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5人，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超过 10人；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超过 35 人； 

3. 无护具的练习必须在执教人员指导下进行。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剑道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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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极限运动（滑板）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小于 100m
2
，且短边的长度不少于 5.5m； 

2.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3. 滑行场地应地面平坦，滑行区域内无障碍物，如有柱子等障碍物应用软性材质

包裹，室内包裹高度不低于 1.2m，室外包裹高度不低于 2m； 

4. 室内场地全天或室外场地夜间的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5. 滑行场地与休息、更衣、换鞋场所之间应用护栏予以隔离； 

6.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7.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2。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

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14 岁以下学员应佩戴护膝、护肘、护手、头盔，15 岁以上学员应佩戴头盔； 

2. 可根据教学要求设置相应的训练设施； 

3.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

备数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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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极限运动（滑板）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

职业（专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滑板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滑板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轮滑协会、中国极限运动协会、上海市轮滑运动协会、上海市极限运动协

会颁发的滑板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滑

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轮滑协会、中国极限运动协会、上海市轮滑运动协会、上海市极限运动

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滑板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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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

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轮滑协会、中国极限运动协会、省

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轮滑运动协会、上海市极限运动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

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 35 人，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超过 10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极限运动（滑板）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

险，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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